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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个体行礼实践过程中“内”如何作用于“外”。张载虽然肯定天是礼的终极根源，但却不能不看到社会生活有

别于宇宙本体及天地自然的差异，社会生活是以万物之灵的人为主体的，因而他又承认在生活实践中人的心与情也是

礼的重要根源。张载说：“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经学理窟·礼乐》）他又

说：“人情所安，即礼也。”（张载《礼记说》，辑自宋卫湜《礼记集说》卷58）这可以视作个体行礼实践的内在精

神－情感结构。张载将这种内在精神结构视作行礼过程中内外互动关系的原初力量，他说：“此心苟息，则礼不备，

文不当。”（《经学理窟·气质》）在张载看来，作为“礼之原”的“心”亦即精神结构，其主要内涵是诚和敬。关

于敬与礼的关系，张载认为：“‘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正蒙·至当》）礼内在于敬的思想，来源

于孔子。张载引《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孔子语“无体之礼”，其涵义便指“敬”。（《说苑·修文》、《孔子家

语·六本》） 

    其二，在个体行礼实践过程中“外”如何作用于“内”。这里所谓“外”，指礼的外在规范和仪节等形态，而这

与理的顺序义和规则义是一致的。在社会生活中，人既要超出自身的意识状态进入践行，又要将外在规范“内化”为

个体的道德自主意识。礼有养德、成德和表现诚意的作用，这正如张载所说：“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

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对礼仪规范的自觉遵循，既能够培养人的道

德意识，又能够调整或转化人自身的气质、私欲等负面因素，后者相当于张载经常教诲学者的“知礼成性”、“变化

气质”之功。 

    其三，在个体行礼实践过程中如何坚持“合内外之道”。所谓“合内外之道”，是强调修身的途径在于把握内外

“兼修”的原则，使内在精神结构与外在礼仪规范形成共时性的内外互动机制，内与外在行礼实践中得到统一。张载

认为，“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他又说：“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

也。”（《经学理窟·气质》）在此意义上，内外统一、和谐的行礼实践，便成为儒家理想的个体存在方式。张载的

深刻阐释，较好地解决了孔子以来在个体行礼实践中所涉内外关系的难题，这既是对当时空言仁爱之理的虚伪学风的

针砭，又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自主意识，使儒家有关行礼实践的内在向度更加凸显。 

    张载把北宋涌现的带有超越特征的理观念与原始儒学更重现实色彩的礼观念整合为一体，是宋代理学家中最早言

礼理合一的学者。继张载之后，南宋朱熹力矫时人重理非礼之弊（参阅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585页），

与张载共同建构了宋儒既重理又尊礼的新儒学传统。 

                            二、张载理观的哲学体系定位 

    虽然“理”在张载思想中相当重要，然而，张载毕竟未将“理”直接纳入自己思想体系“天”、“道”、

“性”、“心”四大基本范畴的理论纲领和基本构架之中。其中原因何在？经分析可以认为，张载之理是隐含于其基

本范畴的整体系统之中的。此外，考虑到时贤多就理－气、理－物关系诠释张载理观，其实这可以理解为从局部角度

涉及张载理观的哲学体系定位问题。因而，对张载理观的哲学体系定位，可以从整体定位和局部定位两个不同角度进

行分析和确定。 

    其一，张载理观在其哲学体系中的整体定位。张载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

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此处所谓名，指概念或范畴。显然，张载是以“天”、

“道”、“性”、“心”四大基本范畴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整体构架的。这四大基本范畴，既涉及张载哲学的宇宙

论，又涉及张载哲学的心性论。尽管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此范畴构架加以扩充，但此四大范畴却始终是张载建构自

己思想体系的基本骨架。 



    所谓张载之“理”隐含于其范畴体系之中是指，在张载思想中，“理”与四大基本范畴之一的“道”涵义接近，

故二者的地位大体可以幷列视之。一方面，张载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正蒙·至当》），认为所谓道就是遵

循天下之理的运行过程。另一方面，张载在“生成覆帱，天之道也”句下自注曰：“亦可谓理”；在“损益盈虚，天

之理也”句下自注曰：“亦可谓道也”。（《张子语录》中）这显然是认为，“理”与“道”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

用。据此可知，在张载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架中，“道”是指气化过程，而“理”则是指气化过程的顺序或规则，

“理”与“道”大体是平列或同位的关系。而就张载思想体系中“理”（“道”）与“天”的关系来看，“理”是居

于“天”之下的次级范畴，“理”与“天”幷未同一化为一个整体观念，虽然理具有根源涵义但理毕竟不是终极根

源，虽然理有本体涵义但理毕竟未上升为整个宇宙的最高本体，故与二程的理观有别，这或可视为张载关学的特色之

一。 

    其二，张载理观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局部定位。学术界对于张载理观地位、以及特性和作用的理解，往往集中从理

－气关系、或理－物关系的角度加以界说，认为张载之“理”是“经验知识对象”，他“以气说理”，故“理”是

“统一于气”的。这是对张载理观的误解。此说流行既久，亟待剖析。对这种流行观点的辨析工作，其实也就是把张

载之理置于理－气关系、或理－物关系中加以局部定位，这需要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三个角度略作考察。

（略） 

    总之，宋代理学各派之理观的演进是相当复杂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张载之理观在北宋以来的理学演变

过程中与二程之理观平行发展，是一种意蕴丰富而又形态独特的理观类型，具有鲜明的关学特色。正是在此意义上，

张载之学才一直被称为“理学”，尽管其理学形态具有不同于以理标宗的程朱派理学的特性。这些问题，是需要学术

界重新认识和进行再研究的。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张载身后南宋理观的整合发展趋向，而

且还提示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关注宋代理学的学派类型特征以及分派依据等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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